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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目的
通过家庭药师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调动家庭药师立足本职、服务基层、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积极性，推动家庭药师提高理论业务水平和居家药学服务能力，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竞赛组织
2023年江苏省家庭药师职业技能竞赛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2023年‘江苏工匠’岗位练兵职业技能省级一类竞赛活动”备案同意，由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药师协会和有关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共同承办。竞赛承办单位牵头组建家庭药师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专家委员会，负责竞赛命题、规则制订和评判打分等工作。各设区市统筹做好本地竞赛活动组织实施工作。
三、竞赛安排
（一）时间地点
市级初赛：2023年9月下旬至10月25日前，各设区市；
省级决赛：2023年10月下旬，南通市。
（二）参赛人员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取得江苏省或有关设区市《家庭药师岗位培训结业证书》的人员。
（三）组队要求
各设区市根据家庭药师队伍实际和初赛情况择优组建1支队伍参赛，每个参赛队伍由3名家庭药师组成。
（四）竞赛形式
竞赛包括理论笔试、模拟场景考核和叙事药学案例展示三个部分。
1.理论笔试。
笔试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笔试时间60分钟。内容包括国家和省市出台的有关居家药学服务的政策、处方审核通识、药物治疗管理、社区常见慢性病的药物治疗等。
2.模拟场景考核。
内容为模拟现实工作场景，每支参赛队伍每名队员根据抽取的案例实际场景，进行现场作答。
3.叙事药学案例展示。
每支参赛队伍选择一名队员，以PPT形式进行叙事药学案例展示，讲述“家庭药师进万家”或相关活动的典型案例，重点展示工作特色、创新举措等，发言时间5-10分钟。
（五）竞赛流程
竞赛分为：市级初赛、省级决赛。
1.筹备部署（9月下旬）。编制初赛题库，各地组织动员家庭药师报名参赛。
2.市级初赛（10月中下旬）。各设区市组织辖区家庭药师进行初赛，选拔人员组队，于10月25日前将市级代表队人员名单报省卫生健康委药政处。
3.省级决赛（初定10月27日-28日，通知另发）。省级决赛分三轮进行：第一轮理论考试，由各参赛选手独立完成；第二轮模拟场景考核，参赛选手分别抽题进行，个人分别完成；第三轮服务案例展示，各市推荐一名参赛选手完成。每轮满分均为100分，三轮总分作为团队得分，其中第一、二轮成绩作为个人得分。
四、竞赛奖项
竞赛分为个人奖和团体奖项目。
（一）个人奖项。根据个人总分排名，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5名、三等奖7名。
（二）团队奖项。根据团体赛总分排名，评出团体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优秀奖7个。
省卫生健康委发文公布竞赛结果并向获奖人员颁发证书。个人得分排名考前的参赛选手可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最终确定的竞赛类别享受《江苏省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办法》规定的相应激励政策。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地要充分认识举办家庭药师职业技能竞赛对提升家庭药师服务能力水平、促进药物合理使用的重要意义，以竞赛为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安排，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有序推进，做到“以赛促培、以赛促教”，切实提升居家药学服务整体水平。
（二）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各地要充分动员辖区家庭药师主动参与，以此活动为契机，选拔业务基础扎实、药学服务规范的参赛选手。要积极挖掘选树先进典型，梳理总结居家药学服务的有效经验和特色做法，宣传展示家庭药师风采。要积极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影响效应，提升群众对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的知晓度，增强参与居家药学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严格纪律，勤俭办赛。各地负责对选送参加省级决赛选手资格进行审核把关，如有弄虚作假情况，将取消参赛资格。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厉行节约，原则上不举办赛事开、闭幕式，务求实效，确保职业技能竞赛健康有序进行。
省卫生健康委药政处联系人：赵蓉、夏大卫，联系电话：025-83620635，电子邮箱：jswjwyzc@163.com。
